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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 州 市 教 育 局 文 件

泉教安〔2018〕61号 

 
 

泉州市教育局关于进一步推进 

“学宪法 讲宪法”活动网络学习测试的通知 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，开发区社会事业局，台商投资区教

育文体旅游局，市直各中小学： 

2018 年 6 月 4 日，我局下发《泉州市教育局关于组织开

展第三届全市学生“学宪法讲宪法”活动的通知》（泉教安

〔2018〕29 号），要求各地各校要引导学生登录“教育部全

国青少年普法网”（www.qspfw.edu.cn）开展宪法学习活动，

参加宪法知识挑战，争当宪法小卫士。 

近日，省教育厅政策法规与行政审批处对前期各地市组

织学生参加第三届“学宪法 讲宪法”活动网络学习情况进

行了通报。截止到 2018 年 11 月 17 日，我市仅有 4516 名学

生参加了宪法小卫士测试，参赛人数排名全省第 6位。学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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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数少、整体测试率低、活动完成情况很不理想，反映出各

地各校重视程度不够、组织发动不充分、学法用法氛围不浓

等问题。为进一步推进我市学生“学宪法讲宪法”活动，扩

大覆盖面，提高实效性，努力营造全市教育系统学习宪法、

尊崇宪法的浓厚氛围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。各地各校要高度重视宪法学

习宣传工作，充分认识其重要意义，将宪法教育作为青少年

法治教育的核心工作抓实抓好。要对本市中小学生“学宪法

讲宪法”暨“宪法小卫士”测试活动进行一次再部署、再动

员，要将有关学习、测试要纳入中小学（含中等职业学校）

的日常作业，做到经常抓，抓经常。 

二、进一步强化整体推进。各学校要积极采取整体组织

方式推进学习、测试活动。要明确学校管理员，并在教育部

青少年普法网注册登录。学校管理员注册登录后，通过生成

学校定义页面，分享二维码至微信，学生可以直接注册进入

在线学习与测试通道；或者由学校管理员按照流程批量导入

并生成学生账号，下发各班级学生，学生直接用账号进行学

习测试。具体方式可参阅教育部青少年普法网网站。 

三、进一步明确目标任务。第三届中小学生“学宪法 讲

宪法”活动暨“宪法小卫士”测试活动截止时间为 2018 年

12 月 4 日，请各地各校务必要紧盯时间节点，把握工作进度，

要利用两周左右的时间进行集中推进，各地各校参赛人数不

得少于中小学（含中等职业学校）学生数的 20%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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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进一步完善考核机制。我局将定期通报各地各校学

习、参赛情况，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行政部门要相应对所属

学校建立定期通报制度。对推进工作不力、效果不明显的，

要加强调度、督促检查；对不作为、慢作为的，将通报批评。

各地各校活动完成情况纳入年度学校综治安全目标责任制

考评内容，对未完成目标任务数（中小学学生数 20%）将在

年度考评中予以扣分。 

 

附件：宪法小卫士挑战流程 

 

 

 

 

泉州市教育局 

2018 年 11 月 19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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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宪法小卫士挑战流程 
 

选 手 登 录 教 育 部 全 国 青 少 年 普 法 网

（https://www.qspfw.edu.cn）。 

 

点击右下角注册按钮进行注册，进入注册页面后选择

“学生”。 

 

根据要求填写相关信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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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册完成后，返回网站首页，点击“宪法活动”。 

 

进入后再点击“宪法小卫士挑战入口”。 

 

进入后点击“前往挑战”。 

 



 

 — 6 —

点击后会弹出对话框，要求输入手机号。 

 

该对话框可以直接关闭，然后完善个人信息。学生个人

信息要具体到某个学校，某个班级，如果学校没有注册的，

要安排专人进行注册。 

 

注册完成后即可参与挑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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